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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判聲請書

案 由 ：發展觀光條例

確定案件股別：治股

確定案件案號：最高行法院判決111年度上字第7 號裁定 

聲 請 人 李  元 治

訴訟代理人 許 家 華 律 師

相 對 人  宜 蘭 縣 政 府  260011宜蘭縣宜蘭市南津里13鄰縣政北路1號

代 表 人 林  姿 妙 同 上

主要爭點

1•相對人以106年 11月 6 日公布之「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 

(水)域遊憩活動限制事項」裁罰聲請人以無動力獨木舟進行「還我親水權」、 

「水域解嚴」，是否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權、集會自由權或一般行動自 

由權。

2. 106年 11月 6 日公布之「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 

遊憩活動限制事項」禁止聲請人依「宜蘭縣風景區船舶經營管理自治條例取 

得本區域小船營業許可，或經本府許可兢賽、練習、其他大型活動」以外的 

方式以無動力獨木舟進行「還我親水權」、「水域解嚴」言論自由活動及水域 

遊憩活動，是否違反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

審查客體

1.相對人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第1項前段授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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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所訂定之「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遊憩活 

動限制事項」公告一、（一 ） ：「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水） 

域 ，除依『宜蘭縣風景區船舶經營管理自治條例』取得本區域小船營業許可， 

或經本府許可競赛、練習、其他大型活動外，禁止任何水域遊憩活動。」。

原因案件或確定终局裁判案號 

最高行法院判決111年度上字第7 號裁定 

本案事實

緣聲請人於109年 1 月 4 日以「水域解嚴」為號召，以無動力的獨木舟於龍 

潭湖風景特定區水域内進行巡航，遭相對人裁罰(聲證1)。聲請人認為並無違反 

發展觀光條例第60條 第 1 項 ，爰就此提出訴願(聲證2)及行政訴訟(聲證3)。聲 

請人於110年 1 1月 1 日收受送達，因對該判決不服，提起上訴又遭裁定駁回(聲 

證 4)。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主張最高行法院判決111年度上字第7 號裁定 

所適用之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第 1項前段授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5 條第 

1 項所訂定之「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遊憩活動限制 

事項」（聲證5)公告一、（一），有抵觸蕙法之疑義，於 111年 8 月 1 5 曰聲請解釋 

憲法。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一 、 最高行法院判決111年度上字第7 號裁定適用之發展觀光條例第3 6 條第 

1 項前段授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5 條 第 1 項所訂定之「梅花湖風景 

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遊憩活動限制事項」公告一、（一)牴 

觸蕙法，請准予宣告違憲。

事實J i i l 法律上之陳述 

一 、本案释憲合於法定期限：

終局確定判決（最高行法院判決111年度上字第7 號裁定)於 111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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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曰收訖，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2 項 ：「前項聲請，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 

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内為之。」本案於111年 2 月 1 6 日裁定驳回確 

定 ，6 個月聲請期限為111年 8 月 1 6 日，合於聲請期限。

二 、相對人以「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渾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遊憩活動限制 

事項」公告一、（一)裁罰聲請人以無動力獨木舟進行「還我親水權」、「水域 

解嚴」，已侵害憲法所保陣之言論自由權、集會自由權或一般行動自由權：

(一） 關於言論自由權和集會自由部分：

1.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 

平表達意見，與社會各界進行溝通對話，以形成或改變公共意見，並影 

響 、監督政策或法律之制定，係本於主權在民理念，為實施民主政治以促 

進思辯、尊重差異，實現憲法兼容並蓄精神之重要基本人權。為保障該項 

自由，國家除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採取有效保護集會之安全措施外，並 

應在法律規定與制度設計上使參與集會、遊行者在毫無恐懼的情況下行使 

集會自由（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參照）。以法律限制人民之集會自由， 

須遵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方符合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本旨。

2•相對人行政處分書(聲證1)二 、（一)載明：「受處分人109年 1 月 4 曰於本 

縣氤渾湖風景特定區公告禁止水域遊想活動限制事項區域範圍内駕駛「獨 

木舟」，經本府4 月 6 日請予意見味述，5 月 4 曰陳述略以，1 月 4 日龍渾 

是幕水上同好踩麻府表達心聲的行動，包括後續的1 月 19 g 梅花湖、2 月 

2 9 印冬山河等多場群幕運動，都是在提醒躲政府對水域管理有可以討論的 

地 方 ，應考慮做修正…」（聲後 1 第 1 頁)顯見聲請人集合獨木舟舟友，以 

行動集會方式展現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基本權。

(二) 關於一般行動自由權部分：

1.基於人性尊嚴之理念，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應受憲法保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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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參照）。為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除憲法已 

保障之各項自由外，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人民依其意志 

作為或不作為之一般行為自由，亦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人民隨時任意前 

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行動自由（本院釋字第535號解釋參照），自在一 

般4亍為自由保障範圍之内。

2 . 相對人行政處分書(聲證1)二 、（一)載 明 ：「受處分人109年 1 月 4 曰於 

本縣龍渾湖風景特定區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限制事項區域範園内駕敦 

「獨木舟」，經本府4 月 6 日請予意見陳述，5 月 4 曰陳述略以，1 月 4 日 

鶄渾是眾水上同妤銀躲府表達心聲的行動，包括後續的1 月 1 9 曰梅花湖、 

2 月 2 9 日冬山河等多埸群眾運動，都是在提强縣政府對水域管理有可以討 

論的地方，應考慮做修正…」（聲證1 第 1 頁)顯見聲請人集合獨木舟舟 

友 ，以行動集會方式展現一般行為自由基本權。

三 、「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渾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遊憩活動限制事項」公 

告 一 、（一)僅開放「依 1■宜蘭躲風景區船舶經營管理自治條例j 取得本區 

域小船營業許可，或經本府許可競赛、練習、其他大型活動」這四種情形 

得於水域進行遊憩活動，違反憲法上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

(一)按，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 ：「為維護遊客安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得 

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限制之，並得視水域環境及資 

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其禁止、限制、保險及應遵 

守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同法第60條第 1 

項 ：「於公告禁止區域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或不遵守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對 

有關水域遊憩活動所為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之限制命令者，由其水域 

遊憩活動管理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 

動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5 條第 1 項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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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限制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時， 

應公告之。」、「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遊憩活動 

限制事項」公告一、（一）：「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 

(水）域 ，除 依 『宜蘭縣風景區船舶經營管理自治條例』取得本區域小船 

營業許可，或經本府許可競賽、練習、其他大型活動外，禁止任何水域遊 

憩活動。」法令雖賦予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限制之遊憩範圍、活動項目 

或行為，並就違反者得處罰之，但 「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艉渾湖風景特定 

區 湖 （水)域遊想活動限制事項」僅開放「依 「宜蘭縣風景區船舶經營管理 

自治條例j 取得本區域小船營業許可，或叛本府許可競赛、練習、其他大 

型活動」這四種情形得於水域進行遊憩活動，禁止聲請人等具備專業教練 

及救生貝資格者進行水域遊憩活動，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

(二） 查 ，今處分書（聲證1)違規内容載明「…除 依 『宜蘭縣風景區船舶經營管 

理自治條例』取得本區域小船營業『許可』，或經本府『許可』競賽、練 

習 、其他大型活動外，禁止任何水域遊憩活動。…」參酌發展觀光條例第 

1條可得知此條例在於推動發展觀光產業，並有推廣自然生態保育意識之 

目的，並未賦予被告要求聲請人事先取得許可才能划行獨木舟的行政裁 

量 ，被告處分裁量已超出發展觀光條例授權被告的行政裁量權限，且構成 

不當連結而違反平等原則。

(三) 次查，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也要基於「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 

況」作調整，但被告卻一概禁止所有的水域遊憩活動，並要求改採事前審 

查制，顯然與「維護遊客安全」立法目的無涉，被告不當連結「維護遊客 

安全」裁罰聲請人，顯有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

四 、交通部觀光局97年 11月委託世新大學所製作「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沉調 

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一審原證7 ,下稱水域遊憩研究）。内容特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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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應先調查危險水域並公告之，始可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限制人民遊 

憩自由：

1. 第 9 0頁載明：「…我國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規定之授權範圍在解釋上可分 

為兩方面：一 、為維護遊客安全，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 

行為限制；二 、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遊憩活動區域。 

上述兩項授權事項在解釋上應認為係針對基於維護遊憩安全目的之例外性 

限制事項，非指水域遊薄活動之一般管理事項，且其限制程度應具衡最低 

度之必要性；主管機關依此授權所訂立之管制法規，應呈現必要性管制模 

式 。」；

2. 第 24 3頁 9 6年 8 月 1 4 日被告所屬工商旅遊局觀光課劉樹根課員於訪談記 

錄中表示：「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母法源出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六條， 

其立法精神係採負面表列作法，也就是說若無依法公告限制之水域或遊憩 

活動項目，原則上人民均可自由進出任何水域及從事任何遊憩活動。照理 

說本府應事先調査找出縣内危險水域並依據調査結果依法辦理危險水域公 

告 ，惟目前沒有經费委託調査，觀光局也無經费補助辦理。所以目前尚無 

法做危險水域調査工作，因此現階段也無限制水域公告。

3. 第 271〜2 7 8頁 9 6年 8 月 1 4 日聲請人亦有在訪談記錄中表示目前水域活動 

屬於不合時宜的水域管制。

五 、聲請人具有救生貝證及立式划槳教練设，自9 4年即擔任台灣獨木舟推廣協 

會理事長，有高標準救生能力及多年實務經换，應符合龍渾湖使用獨木舟 

資格，亦合乎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獨木舟規定，「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 

龍渾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遊憩活動限制事項」公告一、（一)違反平等 

原則舆比例原則：

(一)按，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22條 ：「所稱獨木舟活動，指利用具狹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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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構造，不具動力推進，而用槳划動操作器具進行之水上活動。」；同法 

第23條 ：「從事獨木舟活動，不得單人單艘進行，並應穿著救生衣，救生 

衣上應附有口哨。」已說明獨木舟活動的安全準則。

(二） 查 ，龍潭湖特定區計晝第32-33頁述及：「六 、水域遊樂區係提供水上活動 

區域之用，其使用依左規定：•••(六)水上活動除救生設備外，嚴禁採汽、 

柴油之動力機具設僙.，以手划船、三角帆船、脚踏船為主〇」已說明龍潭 

湖水域開放救生設備以外的非動力載具下水，例如本案獨木舟即屬於手划 

船的適例。況且，從裁罰處分所示現場照片（證物1 第4 頁）顯 示 ，聲請人 

及同行者眾，且均有符合穿著救生衣並附有口哨的安全要求。

(三) 次查，聲請人具有救生員證及立式划槳教練證，自94年即擔任台灣獨木舟 

推廣協會理事長(原證5 )，有高標準救生能力及多年實務經驗，被告僅有 

頒 布 「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遊憩活動限制事 

項」，並無公告一般遊客有何申請管道得於龍潭湖使用獨木舟，裁罰處分 

對聲請人救生能力等均未考量，顯然有不當連結而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 

則 。

六 、茲陳#_聲請人陳述意見(附件3)供 鈞 院 參 酌 。

證 據

附件1 :委任狀乙份。

附件2 :訴訟代理人律師資格證明。

附件3 :聲請人陳述意見。

聲證1 :裁罰處分書(含現場照片）。

聲證2 :訴願決定書。

聲證3 :本案一審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36號判決）。

聲證4 :本案二審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7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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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5 :宜蘭縣梅花湖風景特定區及龍潭湖風景特定區湖（水）域遊憩活動限制。 

謹 狀

憲法法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0 8  月 1 5  日

具 狀 人  李 元 治  

即 聲 請 人

訴訟代理人 許 家 華 律 師


